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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循环经济与回收物流体系建设/中国现代流通体系规划与建设政策文献汇编》编著者孙前进。

《循环经济与回收物流体系建设》是《中国现代流通体系规划与建设政策文献汇编》系列丛书的第二
十辑，本辑的主要构成是总序中所列出的“中国现代流通体系”中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三级编号29)
。

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
减量化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
再利用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新产品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
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以使用。
资源化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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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前进，1953年3月出生，陕西省西安市人。
1970年11月参加工作。
1980年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现兰州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
留日商学博士，北京现代物流研究基地原首席专家、副主任、北京物资学院教授。
1990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现代日本研究班”学习与研究日本经济一年。
1992年8月赴日本学习及研究日本流通与物流，早稻田大学商学研究科研究生，拓殖大学商学博士，庆
应义塾大学SFC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2003年8月回国调入北京物资学院。
出国前在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等单位工作。
任工程师，曾参加阳安、梅七、西延、沈丹、大秦等铁路新（复）线建设工程的大型项目施工及管理
。
归国后，讲授本科《现代流通学》、《物流系统论》课程。
先后承担并完成省部级重点课题多项，编著出版著作数部，发表论文若干，政府及企业委托咨询项目
多件。
中日经济技术研究会会长，中日经济技术研究网（http://www.cnjpetr.org）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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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十四条环境统计调查方案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审查批准后实施。
 统计调查对象属于本部门管辖系统内的，应当经本级环境统计机构审核后，由本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人审批，报同级统计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统计调查对象超出本部门管辖系统的，应当由本级环境统计机构审核后，经本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人同意，报同级统计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重要的，报国务院或者本级地方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五条编制环境统计调查方案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凡可从已有资料或利用现有资料整理加
工得到所需资料的，不得重复调查； （二）抽样调查、重点调查或者行政记录可以满足需要的，不得
制发全面统计调查表；一次性统计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得进行经常性统计调查；年度统计调查可
以满足需要的，不得按季度统计调查；季度统计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得按月统计调查；月以下的
进度统计调查必须从严控制； （三）编制新的环境统计调查方案，必须事先试点或者充分征求有关地
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和基层单位的意见，进行可行性论证； （四）统计调查需要
的人员和经费应当有保证； （五）地方环境统计调查方案，其指标解释、计算方法、完成期限及其他
有关内容，不得与国家环境统计调查方案相抵触。
 第十六条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环境统计调查表，必须在右上角标明统一编号、制表机关、批准或者备
案机关、批准或者备案文号及有效期限。
 未标明前款所列内容或者超过有效期限的环境统计调查表属无效报表，被调查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填
报。
 第十七条环境统计调查表中的指标必须有确定的涵义、数据采集来源和计算方法。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全国性环境统计调查表，并对其指标的涵义、数据采集来源、计算
方法和汇总程序等作出统一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地亢环境管理需要，补充制定地方性环境统计调查表，
并对其指标的涵义、数据采集来源和计算方法等作出规定。
 第十八条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按照批准的环境统计调查方案开展环境统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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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流通体系规划与建设政策文献汇编(第20辑):循环经济与回收物流体系建设》由中国物资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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